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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该预案尚需提请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度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6,054,686,552.59元；2025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038,380,777.16
元，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人民币203,838,077.72元，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
利润为人民币2,882,854,591.36元。

公司制定的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467,957,40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79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314,355,856.50元（含税）。本次
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分配预案公告后至实施期间，如公司股本发生变化，公司拟保持分配总额不变，按照调整每
股分配比例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如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获股东会表决通过并实施后，公司2025年度累计分红金额为人民
币2,424,102,226.10元（包括2025年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人民币1,109,746,369.60元，含税）。

二、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分红方案指标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九）项规定的
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2025年度

2,424,102,226.10
0

6,054,686,552.59
17,524,002,051.35
2,882,854,591.36

是

4,643,594,965.30
0

4,807,376,177.29
4,643,594,965.30

否

2024年度

1,421,862,536.05
0

4,411,670,800.53

2023年度

797,630,203.15
0

3,955,771,178.74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云铝股份《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利润分
配的政策和公司中长期发展需要，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三、履行决策程序情况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2026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会议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制定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在保证公

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制定的，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云铝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利润
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实际发展情况、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不影响公司每股收益，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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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

对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于2026年1月1日起对全资子公司云南文
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文山”）赤泥堆场折旧方法从年限平均法变更为工作量法。

（一）变更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等相关规定，结合云铝文山赤泥堆场的实际堆存情况，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变更为工作量法，能
够更好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二）变更的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
（三）变更的具体内容
对云铝文山赤泥堆场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从年限平均法变更为工作量法。
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影响。云铝文山赤泥堆场折旧方法由年限平均法变更为工作量法后，预计每年折旧费用
将减少约59万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三、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
调整，不会对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

计变更的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能够更好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
溯调整。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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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

“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
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是R否
公司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467,957,40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79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1,314,355,856.50元。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获股东会表决通过并实施后，公司2025年度累计分红金额为人民

币2,424,102,226.10元（包括2025年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人民币1,109,746,369.60元，含税）。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云铝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马颜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云南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

0871-67455605
0871-67455886

yan_ma@chinalco.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王冀奭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云南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

0871-67455605
0871-67455923

wangjs@chinalco.com.cn

000807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铝土矿开采、氧化铝、电解铝、铝加工及铝用炭素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

氧化铝、铝用阳极炭素、石墨化阴极、重熔用铝锭、重熔用精铝锭、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变形铝及铝
合金扁铸锭、铸造铝合金锭、电工圆铝杆、铝及铝合金焊材等。同时，公司积极拓展再生铝、电解铝固
废资源综合利用、铝灰资源化利用等循环经济业务。2.主要产品用途

3.经营模式
公司始终秉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深入推进绿色铝一体化战略。经过多年发展，已构建起完整的

绿色铝产业链，形成年产氧化铝140万吨、电解铝308万吨、阳极炭素80万吨、石墨化阴极2万吨、绿色

铝合金161万吨的产业规模。通过产业链协同效应，公司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经营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价值创造，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做强做专氧化铝、绿色铝、铝合金核心主业，做

优做精阳极炭素、石墨化阴极配套产业，做细做实废铝回收、赤泥利用、铝灰利用、电解铝危废利用等
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构建“绿色铝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格局。4.公司主要产品市场情况及业绩驱动主要因素

公司生产的铝锭、铸造铝合金、扁铸锭、圆铸锭、焊材等核心产品，凭借优异的轻量化特性、高强度
及耐腐蚀性能，已深度融入国民经济多个关键领域，形成广泛的应用网络。汽车轻量化领域，相关材
料通过降低车身重量显著提升燃油效率，满足全球汽车产业新能源转型的迫切需求，在新能源汽车电
池结构件和轮毂制造中成为首选材料。轨道交通方面，产品应用于高铁车厢框架和城市地铁部件，兼
顾轻量化与安全承载要求，为公共交通系统高效化升级提供支撑。航空航天领域，高纯度铝材应用于
飞机蒙皮和航天器结构件，以低密度特性助力飞行器减重增效，积极响应国家高端装备发展战略。国
防军工中，材料以高强度与抗冲击性能，支撑武器装备轻量化革新。电力线缆行业，电工圆铝杆和焊
材凭借优良导电性与稳定性，成为输电线路和新能源设备的关键组件，适应全球能源转型趋势。包装
领域，铝箔和铝合金容器依托环保可回收优势，逐步替代传统材料，契合可持续消费潮流。家具和电
子电器方面，铝制产品防水、防火、抗菌等多重功能，在铝制家具、消费电子结构件等场景中，满足现代
家居对安全性与耐用性的双重需求。

当前，全球制造业轻量化浪潮持续推动需求扩张，尤其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背景
下，铝合金材料成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核心载体。技术进步通过材料创新、高强度合金开发拓宽应
用边界，推动铝产品从基础工业材料向高附加值领域跃迁。随着绿色低碳发展的持续推进，铝材在循
环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开发合金产品市场，丰富合金产品，延伸产业链条，
紧跟市场趋势，加快合金生产线升级改造，优化合金产品结构，提升铸造合金零部件、中高端棒及光伏
棒占比；大力开拓高品质铝锭及高精铝的市场份额，打造广泛应用至航天航空、军工、轨道交通、电子
等高端领域的高质量产品；通过开展电解铝固废资源综合利用、铝灰资源化利用等循环经济业务，响
应国家“双碳”战略和国际环保标准，增强产品竞争力。此外，区域经济协同效应进一步放大竞争优
势，依托云南清洁能源基地的区位优势，公司充分发挥绿色品牌效应与规模化生产能力，构建稳定的
客户渠道，持续提升品牌价值与市场影响力。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44,175,520,008.47
32,032,276,442.64

2025年

60,042,935,758.93
6,054,686,552.59
6,000,259,649.47
8,432,323,187.10

1.75
1.75

19.70%

2024年末

41,901,504,028.87
28,320,473,093.19

2024年

54,450,459,133.32
4,411,670,800.53
4,258,125,461.66
6,947,395,042.32

1.27
1.27

16.45%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5.43%
13.11%

本年比上年增减

10.27%
37.24%
40.91%
21.37%
37.80%
37.80%
3.25%

2023年末

39,309,705,821.93
25,729,228,476.89

2023年

42,668,767,604.20
3,955,771,178.74
3,930,422,607.56
5,870,990,366.26

1.14
1.14

16.4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第一季度

14,411,128,212.20
974,381,072.23
969,750,936.05
1,740,065,883.26

第二季度

14,666,958,988.49
1,793,377,463.31
1,785,835,071.77
1,983,158,751.21

第三季度

14,993,495,309.77
1,630,413,693.99
1,623,579,037.51
3,253,767,953.69

第四季度

15,971,353,248.47
1,656,514,323.06
1,621,094,604.14
1,455,330,598.9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R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沪深 3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沪深 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谭瑞清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88,72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其他

129,753

持股比例

29.10%
13.00%
7.49%
2.52%
0.99%

0.71%

0.58%

0.54%
0.52%
0.47%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受中国铝业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持股数量

1,009,202,685
450,906,263
259,882,094
87,299,964
34,311,370

24,510,747

20,046,585

18,705,400
17,880,942
16,129,329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

—

—

—

—

—

—

—

—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

—

—

—

—

—

—

—

质押

—

0

数量

—

—

—

—

—

—

—

—

6,000,000
—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除已披露事项外，公司无其他重大事项。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9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1.鉴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铝财务”）2023年5月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2024年5月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变更协议，
即将于2026年5月到期，考虑到公司未来对该等业务的实际需求，相关交易仍将持续发生，因此，公司
拟与中铝财务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为1年，自2026年5月至2027年5月。2.交易限额：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在中铝财务结算户上的日存款余额（含应计利息）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90亿元（含90亿元），中铝财务为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提供的日贷款余额（含应计利息）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90亿元（含90亿元），其他金融服务费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4.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中铝财务2023年5月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及2024年5月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变更协

议，即将于2026年5月到期。考虑到公司未来对该业务的实际需求，相关交易将持续发生，公司拟与
中铝财务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为1年，自2026年5月至2027年5月。

（二）关联关系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集团”）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铝业”）

的控股股东，中国铝业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铝财务为中铝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3月 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以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预案》，由于该事
项属于关联交易，审议时公司关联方董事张得教先生、黄力先生、王际清先生、陈廷贵先生、徐文胜先
生、张际强先生、王小强先生已回避表决。本预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

（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五）本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审议时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须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兴街1号院1号楼C座2层201-204、3层、4层2区、5层、6层、7层701-708
法定代表人：吕哲龙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29780G
成立日期：2011年6月27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中铝集团出资金额人民币3,409,550,000.00元，出资比例85.24%；中铝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人民币400,000,000.00元，出资比例10%；中铝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金额人民币190,450,000.00元，出资比例4.76%。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中铝财务实际控
制人。

（二）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近年发展状况
中铝财务是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于2011年6月27日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持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为：L0127H211000001号。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5,725,957.67
5,101,242.46
624,715.21

2025年1-12月

62,798.06
20,901.65
19,106.77

2024年12月31日

5,292,142.59
4,667,060.75
625,081.84
2024年度

58,657.20
45,529.34
34,944.78

注：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审计，2025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中铝财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关联关系说明
中铝集团为中国铝业的控股股东，中国铝业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铝财务为中铝集团控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中铝财务向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提供存款、信贷、结算及金融服务，协议有

效期为 1年。在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在中铝财务结算户上的日存款余额（含应计利
息）最高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含90亿元），日贷款余额（含应计利息）最高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含90亿元），其他金融服务费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中铝财务为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提供存款、结算、信贷等金融服务的定价公允。1.存款业务
中铝财务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

率上限范围内，原则上不低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利率。2.信贷业务
中铝财务为公司提供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颁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贷款利率原则上按照不高于信贷业务提供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
交易情况下主要独立金融机构向其提供的同期同类贷款的利率。3.其他金融服务

中铝财务为公司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金融监管总局就该
类型服务规定的收费标准，且原则上不高于服务提供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交易情况下主要商
业银行就同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或中铝财务向中铝集团及其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同类金融服务的
费用。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中铝财务续签《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双方
甲方：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服务内容
根据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需求，由乙方为甲方提供存款、信贷、结算、其他金融服务等。1.存款服务
（1）甲方在乙方开立存款账户，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将资金存入在乙方开立的存款账户，存

款形式可以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2）乙方为甲方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

率上限范围内，原则上不低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利率；乙方保障甲方存款的资金安全，
在甲方提出资金需求时及时足额予以兑付。

（3）乙方未能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存款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可按照法律规定对乙方应付
甲方的存款与甲方在乙方的贷款进行抵消。2.信贷服务

（1）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乙方根据甲方经营和发展需要，为甲方提供综合授信服
务，甲方可以使用乙方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办理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保理及其他形式符合乙方
经营范围、监管指标的资金融通业务。

（2）在符合相关监管条件下，乙方承诺向甲方提供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颁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贷款利率原则上按照不高于信贷服务提
供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交易情况下主要独立金融机构向其提供的同期同类贷款的利率执行。

（3）有关信贷服务的具体事项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3.结算服务
（1）乙方根据甲方指令为甲方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2）乙方免费为甲方提供上述结算服务。
（3）乙方应确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全，控制资产负债风险，满足甲方支付需求。4.其他金融服务
（1）乙方将按甲方的指示及要求，向甲方提供其经营范围内的其他金融服务，乙方向甲方提供其

他金融服务前，双方需进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合同/协议。
（2）乙方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金融监管总局就该类型服务

规定的收费标准，且原则上不高于服务提供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交易情况下主要商业银行就
同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或乙方向中铝集团及其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同类金融服务的费用。

（3）在遵守本协议的前提下，甲方与乙方可就相关具体金融服务项目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协议，
具体合同/协议必须符合本协议的原则、条款和相关的法律规定。

（三）预计金额1.存款服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在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允许范围内，日存款余额（含应计利息）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含90亿元）。2.信贷服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日贷款余额（包括应计利息）最高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含90亿
元），信贷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业务等。3.结算服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中铝财务为公司提供的结算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4.其他金融服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中铝财务为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服务费用不超
过人民币1,000万元。

（四）协议期限
协议有效期为1年。
六、防范关联存贷款业务风险的控制措施
（一）公司通过查验中铝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并审阅包括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在内的中铝财务的定期财务报告，对中铝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
状况进行评估。认为中铝财务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
部控制制度，能较好地控制风险，未发现中铝财务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及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第三十四
条的规定要求。

（二）为保证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在中铝财务存款的资金安全和灵活调度，公司制定了《云
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通过成立存款风险
防范及处置领导小组，建立存款风险报告制度，分析并出具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三）《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不得存放于存在关联关系的中
铝财务作了明确规定。

（四）公司将在存款业务期间，密切关注中铝财务运营状况，除及时掌握其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外，
将通过不定期办理不同额度的存取款业务，以验证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五）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中铝财务将于二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发生
或者扩大：

（1）中铝财务出现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第21条、22条、23条规定的情形，即：①中铝财务不得从事除中国人民银行或国家外汇管理局政策规定之外的离岸业务或资金跨境业
务。②中铝财务的业务范围经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批准后，应当在中铝财务《公司章程》
中载明。中铝财务不得发行金融债券，不得向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中铝财务在经批准的业务范围
内细分业务品种，应当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派出机构备案，但不涉及债权或者债务的中间业务除外。③中铝财务分公司的业务范围，由中铝财务在其业务范围内根据审慎经营原则进行授权，报国家
金融监管总局派出机构备案。中铝财务分公司可以办理本办法第19条债券承销以外的业务，以及第20条第（二）（三）项业务。

（2）中铝财务任何一个财务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的要求，即中
铝财务经营业务应当遵守下列资产负债比例的要求：①资本充足率不低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最低监管要求；②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25%；③贷款余额不得高于存款余额和实收资本之和的80%；④集团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⑤票据承兑余额不得超过资产总额的15%；⑥票据承兑余额不得高于存放同业余额的3倍；⑦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⑧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不得高于存款总额的10%;⑨投资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70%;⑩固定资产净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2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根据中铝财务业务发展或者审慎监管的需要，可以对上述比例进行调整。
（3）中铝财务发生挤兑事件、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重要信息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

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被有权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时；
（4）发生可能影响中铝财务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
（5）中铝财务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中铝财务注册资本金50%或者该股东对中铝财务的

出资额的，且未按要求向监管部门报告的。
（6）其他可能对公司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铝财务开展金融业务，有利于公司拓展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且相关交易为公

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优条款订立，中铝财务免费向公司提供结算服务等，有利于公司长
远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2025年，公司与中铝财务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853.15万元，为存款利息交
易。2026年1-2月，公司与中铝财务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405.38万元,为存款利息
交易。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情况
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铝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预案》。独立董事认为：该关联交易能够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提
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双方拟续签的《金融服务协议》定价原则公允，双方公平
公正开展业务往来。同意本次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续签保理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1.鉴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保
理”）2023年5月签订的《保理合作框架协议》，即将于2026年5月到期，公司拟与中铝保理续签《保理
合作框架协议》，有效期为3年，自2026年5月至2029年5月。2.交易限额：中铝保理为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融资等服务，在协议有效期内，公司
在中铝保理存续保理业务余额（含保理款、保理费及手续费等）不高于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4.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2023年5月与中铝保理签订的《保理合作框架协议》，即将于2026年5月到期。为此，公司拟

与中铝保理续签《保理合作框架协议》，由中铝保理为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融资等服
务。协议有效期为3年，在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在中铝保理存续保理业务余额（含保理款、保理费及手
续费等）不高于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

（二）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铝业”）为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铝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中铝保理为中铝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资本”）的控股子公
司，中铝资本为公司最终控股股东中铝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续签保理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预案》，由于该
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审议时公司关联方董事张得教先生、黄力先生、王际清先生、陈廷贵先生、徐文胜
先生、张际强先生、王小强先生已回避表决。本预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

（四）该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审议时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须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5月13日
注册资本：45,719.8678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翔宇
公司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865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1-1-1209-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JRN56F
股权结构：中铝资本为中铝保理的控股股东持有 65.6170%的股权，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7.1915%股权，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7.1915%股权，中铝集团为中铝保理的间接控股股

东，中铝保理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销售分户

（分类）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近年发展状况
中铝保理是中铝集团下属成员单位，2016年5月13日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注册成立。目前，注册资

本为4.57亿元。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88,246.04
31,096.19
57,149.85
2025年度

580.53
-3,438.58
-3,343.33

2024年12月31日

450,427.05
385,090.19
65,336.86
2024年度

25,139.76
9,661.97
7,227.95

注：2024年、2025年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审计。
（四）中铝保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关联关系说明
中铝集团为中国铝业的控股股东，中国铝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铝保理为中铝集团控股子公司

中铝资本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保理合作框架协议》，由中铝保理为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融资等服务，协议有

效期为3年，在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在中铝保理存续保理业务余额（含保理款、保理费及手续费等）将
不高于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中铝保理续签《保理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双方
甲方：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二）保理融资主要内容
甲方以转让应收账款的方式取得资金，即甲方将自己拥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乙方，从乙方处取得

保理融资款。乙方受让其他公司拥有的对甲方的应收账款并向该公司提供保理融资款。
（三）融资额度
在协议有效期内，存续保理业务余额（含保理款、保理费及手续费等）不高于人民币3亿元（含3亿

元）。
（四）融资成本
乙方提供服务的融资成本不高于国内第三方保理公司提供的同种类服务的平均融资成本。
（五）保理模式
有追索权明保理、无追索权明保理、有追索权暗保理和无追索权暗保理。
（六）保理资产
价值不低于融资额度的应收账款。
（七）支付方式
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计。
（八）协议生效及期限
协议经甲、乙双方各自有权审批机构批准，并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协议有效期3年。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双方业务发展需要，本着互惠互利、等价有偿的原则，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

结构，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资金占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2025年-2026年2月公司未与中铝保理发生关联交易业务。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与中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续签保理合作框架协议的预案》。独立董事认为：该关联交易有助
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资金占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双方拟续签的《保
理合作框架协议》定价原则公允，双方公平开展业务往来。同意本次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八、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1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中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续签融资租赁
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1.鉴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与中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铝租赁”）2023年5月签订的《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即将于2026年5月到期，为进一步拓
宽融资渠道，公司拟与中铝租赁续签《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有效期为3年，自2026年5月至2029
年5月。2.交易限额：中铝租赁为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提供融资租赁业务服务，协议有效期为3年，在协议
有效期内，公司在中铝租赁的融资租赁余额（含本金、租金、手续费等）不高于人民币 5亿元（含 5亿
元）。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4.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2023年5月与中铝租赁签订的《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即将于2026年5月到期。为进一

步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与中铝租赁续签《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有效期为3年，自2026年5月至2029年5月。
（二）关联交易描述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集团”）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铝业”）

的控股股东，中国铝业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铝租赁为中铝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资本”）的
控股子公司，中铝资本为公司最终控股股东中铝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续签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预案》，由
于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审议时公司关联方董事张得教先生、黄力先生、王际清先生、陈廷贵先生、徐
文胜先生、张际强先生、王小强先生已回避表决。本预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通过。

（四）该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构
成重组上市。

（五）本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审议时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须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5月13日
注册资本：16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宇鹏
公司住所：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601号（海丰物流园7区2单元-35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340879066R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
外商投资的领域）。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中铝资本为中铝租赁的控股股东持有75%的股份，中铝海外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海外”）持股25%，中铝集团为中铝租赁的间接控股股东，中铝租赁的实际控制
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近年发展状况
中铝租赁成立于2015年5月13日，由中铝资本、中铝海外发起设立，注册资金16亿元人民币，是

商务部批准设立的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388,042.07
219,956.17
168,085.9
22,698.49
-12,486.86
-10,114.63

2024年12月31日

674,148.05
495,013.79
179,134.26
37,632.57
-1,525.87
784.29

注：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审计，2025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中铝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关联关系说明
中铝集团为中国铝业的控股股东，中国铝业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铝租赁为中铝集团控股子公司中

铝资本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中铝租赁为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提供融资租赁业务服务，协议有

效期为3年，在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在中铝租赁的融资租赁余额（含本金、租金、手续费等）不高于人民
币5亿元（含5亿元）。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中铝租赁为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服务的融资成本(含租金、手续费等)不高于国内第三方融资租赁公

司提供的同种类服务的融资成本(以综合税后 IRR为准)，租金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公布的基准借贷
利率（LPR）确定。若无该等利率，则参考其他主要金融机构相同或相似服务所收取的利率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中铝租赁续签《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双方
甲方：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二）融资租赁主要内容
乙方以融资租赁类业务的方式为甲方提供资金，包括但不限于直租等方式。
（三）融资额度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的任何时点，甲方从乙方获取的融资余额不高于人民币5亿元（含租赁本金、

租赁利息、手续费等）。
（四）融资成本
乙方提供融资租赁服务的融资成本(含租金、手续费等)不高于国内第三方融资租赁公司提供的同

种类服务的融资成本(以综合税后 IRR为准)，租金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公布的基准借贷利率（LPR）
确定。若无该等利率，则参考其他主要金融机构相同或相似服务所收取的利率确定。

（五）租赁标的物
租赁标的物应为账面价值不低于融资额度的设备。
（六）支付方式
根据承租人实际现金流量状况灵活设计。
（七）租赁物所有权
在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归乙方所有；租赁期满，甲方从乙方购回全部租赁物的所有权。在租赁

期限内，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权属于甲方。因租赁物本身及其设置、保管、使用、维修、维护、保养、检
验、修理、更换及租金的支付等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税款（乙方因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应自行缴纳的税款
除外）均由甲方负担。

（八）回购方式
租赁期满，甲方有权以不多于人民币1元的名义价格及“届时现状”留购租赁物。
（九）协议生效及期限
协议经甲、乙双方有权审批机构批准，并经甲、乙双方有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有效期 3

年。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铝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2025年-2026年2月未与中铝租赁发生关联交易业务。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铝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续签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的预案》。独立董事认为：该关联交易能够拓宽公司融资
渠道，双方拟续签的《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定价原则公允，双方公平开展业务往来。同意本次交易
事项，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5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的召集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

股东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章、指引及云铝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上午10:00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上午 09:15-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4月 17日上午 09:15-09:25，0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4月17日上午09:15-下午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两种表决方式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
（七）参加人员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凡于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
席本次股东会并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委托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3.公司聘请的律师。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会表决的提案名称
表一 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债务融资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续签保理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续签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接续购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

√
√
√
√
√
√
√
√
√
√

注：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就2025年工作情况进行述职。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方式为主，对于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上午08:00-12:00；下午13:00-17:00。
（三）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对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1.法人股东出席会议：持法人最新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2，须签字并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2.个人股东出席会议：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
持有个人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3.QFII：凭QFII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650502
联系人：王冀奭 张斌 肖伟 联系电话：0871—67455923
传真：0871—67455605 电子邮箱：stock@ylgf.com
（六）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具体投票方式详见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五、备查文件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将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提示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3608072.投票简称：云铝投票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 2026年4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09:15-09:25，09:30-11:30和下午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09:15，结束时

间为2026年4月17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1.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2.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3.对本次股东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下表格式列示）；
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使表决权。4.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5.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
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债务融资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续签保理合作框架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续签融资租赁合作
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接续购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请对上述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